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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棚户区改造回迁楼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的通知 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：  

为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省城市棚户区改造的工作部署，加强工程

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监督管理，保证棚户区改造回迁楼建设工程质量，依据《建

筑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棚户区改造工程实际情

况，现就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 

一、各地要高度重视城市棚户区改造建设工程质量，棚户区改造是一项造

福百姓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，是解决民生问题、促进经济发展、构建和谐社

会的重要环节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质量安全

管理的意见》(吉棚改[2005]3 号)、《关于加强县(市)棚户区改造工程质量管

理实施意见》(吉棚改办[2007]17 号)的文件精神，确保棚户区改造建设工程质

量。  

二、各地区重点做好棚户区改造回迁楼工程质量，保证居民按时回迁。各

市、县棚改办要每个季度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工程质量检查，对查出的问题，及

时进行整改，对责任单位予以处罚。省将对全省的棚户区改造工程采取不定期



的质量巡查，对检查的结果给予通报。通报结果作为年底考核各地棚户区改造

工作的一项重要依据。  

三、建立季度报表制度。为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工

作，及时了解掌握全省棚户区改造工程的质量动态，各地棚改办在每一个季度

第一个月的 10 日前上报上一季度棚户区改造回迁楼的工程质量情况，8 月 15

日之前上报一次。（上报内容见附表），由各地市（长白山管委会）棚改办统

一报到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。（一式两份）  

联系人：郭剑        联系电话：0431－82752582  

附件：  

1、棚户区改造回迁楼工程季度报表(1)  

2、棚户区改造回迁楼工程质量季度报表(2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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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建设局、质量监督站 、长白山管委会质量监督

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棚户区改造回迁楼工程季度报表(1)  



工程所在市

（县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月   日  

改造地

块  

   地块建筑规模        平方米  

回迁楼  

栋号  

   层数/（高度）     结构类型     

   层数/（高度）     结构类型     

   层数/（高度）     结构类型     

   层数/（高度）     结构类型     

前期手续办理情况  未办理原因  

土地批准书        

用地规划许可证        

招投标的手续        

施工许可证        

安全许可证        

质量监督手续        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       

委托监理情况        

各方责任主体配备情况  

建设单位     资质情况     

施工单位（含分

包单位）  

   资质情况     

   资质情况     

   资质情况     

   资质情况     

勘察单位     资质情况     



设计单位     资质情况     

监理单位     资质情况     

施工图审查机

构  

   资质情况     

质量检测机构     资质情况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此表填报所有已开工建设的回迁楼，包括已竣工项目，本季度填报后，下

一季度只填报新开工项目，不重复填报。  

                棚户区改造回迁楼工程质量季度报表(2)  

改造地块     

回迁楼     

形象进度     

工  程  质  量  情  况  

分部分项工程

名   称  
质量缺陷及质量问题  解决方案  

处理

结果  

地基基础           

主体结构           

建筑装饰装修           

建筑屋面           

建筑给水、排水及

采暖  

   
      

建筑电气（智能）           

建筑材料和设备安

装  

         

填报日期  年   月   日  



               

棚改办负责

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

注：此表用于填报对有质量问题的回迁楼处理情况，按栋号填报，无质量问题

的栋号不填报。本季度全地区无质量问题以书面形式报告。  

   

   


